县民族文旅广体局2024年度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为进一步管理和使用好财政资金，提高涉农财政资金项目使用效益和项目管理水平，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按照省、市、县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总体要求，现对我局2024年度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开展自评，现将自评报告如下： 
—、统筹整合财政涉农基本情况
（一）项目资金下达预算情况
2024年安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33个项目926.67万元，用于支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农村基础设施，壮大集体经济，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切实完成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任务。

[bookmark: _GoBack]（二）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2024年安排统筹整合使用涉农财政资金项目绩效目标是依据我局职能职责设定，目标设定的依据充分。绩效目标明确、清晰，与我局职责职能规划密切相关。一是支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二是支持民族文化传承示范基地建设;三是支持开展少数民族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四是景区提质扩容，增强旅游开发竞争力；五是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二、绩效目标自评开展情况
我局高度重视绩效自评工作，成立了以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绩效自评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召开相关会议，严格按规范程序提前申请、分配、管理和使用财政资金，扎实做好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全面完成了2024年安排统筹整合使用涉农财政资金项目财政预算支出绩效工作。评价工作采取全面评价和重点评价相结合、现场评价和非现场评价相补充的方法，对项目资金投入、拨付、监管、使用四个方面进行综合绩效评价。
根据自评，2024年安排统筹整合使用涉农财政资金项目在资金管理使用上做到了财政及时拨付，在立项时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和实地考察，无浪费挪用套取专项资金行为，各项手续完善齐全，项目工程按照合同进度顺利完工。
通过自评，2024年绩效目标评分为100分，自评等级为优（优、良、中、低、差）。
三、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及执行情况分析
2024年安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926.67万元，实际拨付到位金额926.67万元全部用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农村基础设施，实际执行率为100%。
（2）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县民族文旅广体局成立涉农资金（少数民族发展任务）推进工作领导小组，由党组书记为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为副组长，办公室、财务股、民族事务股、文物股、产业发展股为成员单位。
二是管理规范。严格按照《江华瑶族自治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执行，推进项目建设管理，项目通过公开招标或民主决策等方式确定项目施工单位，并挂网公开公示，保证项目的顺利开展。项目资金使用管理过程中未发现挤占挪用及其它违规行为、资金使用合理合规。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2024年安排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33个项目926.67万元，用于支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农村基础设施。实际拨付到位金额926.67万元，实际执行率为100%，项目完成及时率10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保证了2024年度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项目的顺利实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项目共计33个，建成游步道建设4850米，特色村寨景观点和观光基础设施、配套设施2000平方米，非遗展示基地（红色教育基地）设施建设、修缮3000平方米，污水排放、文化传承等基础设施1300平方米。项目增加就业人员140人，增加集体经济收入12万元，受益人口数达80000人。通过项目建设，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得到保护和修缮，改善了村容村貌，形成了独特的乡村旅游风景线;乡村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旅游开发竞争力，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项目的实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认可和一致好评，经调查访问受益村民（含贫困群众）人数满意度为100%。
4、 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存在项目建设任务内容不明确，资金下达后启动慢的情况。要切实做好项目的前期调研、征求意见等工作，确保项目下达后按规定的时间高质量完成。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运用和公开情况
1、严格按照江华瑶族自治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使用管理办法执行，将评价结果在行政村公示栏进行资金和项目公示，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保留影像资料。
2、自评结果已上报，并在规定的门户网站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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